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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外合作项目 (留金欧 〔2024〕52号)资助。
〔1〕 “合同僵局”并非法律用语,而是事实状态的描述,指一方继续履行合同、保有已获得给付的利益与另一方解除合

同、重获交易自由、请求返还已提供给付的利益相冲突,双方不能达成一致,使合同陷入既不被履行也未被解除的僵持状态。
相关描述性定义可参见王利明:《论合同僵局中违约方申请解约》,载 《法学评论》2020年第1期;武腾:《民法典实施背景下

合同僵局的化解》,载 《法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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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的化解路径重构

陈 晨*

内容提要: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的 “时间因素”意味着当事人更高的预测风险和更强的相互信赖要

求,法律有必要为当事人提供额外的摆脱合同的机会,申请解除权乃合同拘束力固有限制的具体

化,源于私人自治的应有合意,并未违背合同严守原则。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既不能直接

适用,也不能类推适用、扩张适用于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 《民法典》第591条通过令债权人负

担替代交易的减损义务来限制其实际履行请求权,仅能够化解部分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有必要

适用诚信原则从解释论路径论证重大事由解除规则以填补法律漏洞,满足信赖关系破坏的定期继

续合同解除需求。为实现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和法秩序的评价一致性,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或仲

裁机构申请解除,该权利为形成诉权,适用除斥期间规则。在具体案件审理中,裁判者应当参酌

实质评价因素进行充分利益权衡和说理论证,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可参照适用 《民法典合同编通

则解释》第59条,解除效果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

关键词:定期继续性合同 合同僵局 履行不能 减损义务 司法解除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法语境下,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的申请解除权与合同僵局〔1〕 交织在一起,本质上是探究

是否允许以及如何使当事人从合同拘束力中解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第48条规定,某些长期性合同僵局中的违约方,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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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的条件时例外地被允许申请解除合同。立法者曾尝试将司法裁判观点转化为成文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 《合同编草案 (二审稿)》]第

353条第3款中规定了违约方解除权,但引发巨大争议。最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

称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仅规定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当事人可

以申请终止合同。

即便立法已尘埃落定,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并未偃旗息鼓。合同僵局主要包括两类,一

是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时,虽然债务人享有履行抗辩权,陷入履行不能的给付义务实际上消灭,

但若债权人不解除合同,则合同关系依然存在,债务人不能请求返还已提供的给付。二是定期继

续性合同中,债务人不享有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权,但欲解除合同以摆脱履行义务、重获交易自

由,而债权人不合理地坚持继续履行合同。《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能够妥当化解履行不能中

的合同僵局,但关于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仍存在不同意见:或主张扩张或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

580条第2款,〔2〕或主张通过 《民法典》第591条减损义务规则间接限制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

求权,〔3〕或主张特别的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规则。〔4〕针对定期继续性合同的特别解除需求,

有学者在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从立法论角度,主张以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为镜鉴,构建

我国的定期继续性合同的 “重大事由”解除规则;〔5〕有学者从解释论角度,探究 《民法典》合

同编典型合同分编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规则的参照适用、个别类推、整体类推。〔6〕与之相应,

司法实践中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争议的审理思路也莫衷一是。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比较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在证立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的正当性

的基础上,分析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履行不能中的司法解除规则和 《民法典》第591条减

损义务规则能否有效化解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如若不能,定期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如何依法解

除合同,相关法律效果为何。

二、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的证立

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的证立,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定期继续性合同有何特

殊之处,使得法律有必要给予当事人摆脱合同拘束力的可能性;二是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应当按约

定履行合同,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的申请解除权是否违背或冲击 “合同严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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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年版,第316 317页;石佳友、高郦梅:《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争议与回应》,载 《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张

素华、杨孝通:《也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兼评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载 《河北法学》2020年第9期;武腾:《民
法典实施背景下合同僵局的化解》,载 《法学》2021年第3期。

参见程坦:《减损义务对履行请求权的限制及其路径———破解合同僵局的一种思路》,载 《中外法学》2021年第4
期;武腾:《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合同僵局的化解》,载 《法学》2021年第3期。

学界探讨时,关于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特别规则,有称之为 “继续性合同的非任意解除”者 (参见王文军:《论继

续性合同的解除》,载 《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但多数学者借鉴德国法,称之为 “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本文亦

使用学界讨论惯常用语。
参见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参见韩富鹏:《违约方申请司法终止权:质疑回应、规范解释与漏洞填补》,载 《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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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的正当理由

《九民纪要》第48条提及 “长期性合同”,《民法典》第563条第2款规定了 “以持续履行的

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的随时解除权,学界讨论时多使用 “继续性合同”,〔7〕该词虽非法律

条文用语,但使用不至于引发关于讨论对象的歧义,故本文亦予以沿用。关键问题是继续性合同

区别于一时性合同的特征为何,该特征是否及如何影响法律适用。

“继续性债务关系”(Dauerschuldverhältnis)理论源于德国法,但即便萨维尼已区分暂时性

(vorübergehend)与持续性 (dauernd)的给付,〔8〕其更多是概念和体系意义上的分类,直到20

世纪初继续性债务关系的体系化理解和特殊规则才慢慢发展起来。〔9〕德国法学家厄尔特曼

(Oertmann)最早使用 “继续性债务关系”一词,并为 《德国民法典》所采纳,但考虑到区分的

困难以及对法律发展空间的可能限制,立法者有意放弃对其进行定义。〔10〕德国法学家厄特克尔

(Oetker)于1994年发表的 《继续性债务关系及其终止》一书奠定了继续性债务关系的解释论基

础,理论界一直尝试对 “继续性债务关系”作出精确诠释,但至今尚无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达

成的共识是,时间因素在继续性合同中具有重要意义。〔11〕与一时性合同相对,继续性合同存续

期间持续产生新的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全部给付范围并非自始确定,而是取决于时间的长短。〔12〕

尽管定期继续性合同中,总给付范围因期限固定而可确定,但与分期付款合同或分批交付合同不

同,债权人对总的整体给付结果 (einheitlicherLeistungserfolg)未必存在履行利益,单独的每次履

行并非相对于总给付的部分给付 (Teilleistungen),而是特定时间点债务人所提供的全部给付。〔13〕

继续性合同的给付义务既可以是持续的给付,也可以是不断重复的单个给付。我国 《民法典》中典

型的继续性合同包括租赁合同、借款合同、保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合伙合同等。

继续 性 合 同 的 时 间 因 素 意 味 着:一 方 面,当 事 人 面 临 更 高 的 预 测 风 险 (erhöhtes

Prognoserisiko),〔14〕随着合同履行期间的加长,未来风险的预测难度增加,当事人作出错误判

断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 (gegenseitigesVertrauen)尤为重要,

继续性合同关系同时呈现交换、合作、组织特征,当事人之间形成利益对抗、利益保护和利益共

同三位一体的相互关联的利益结构。〔15〕继续性合同中时间因素对给付的影响,使得既有必要额

外考虑当事人摆脱合同拘束力、重获交易自由的需求,又需要调和 “尊重合意”“防止长期合同

的弊端”“保护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矛盾。〔16〕不同于一时性合同,继续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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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立法者释义书中亦使用 “继续性合同”一词。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第258页。需要说明的是,该释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参与立法工作的同志编写,并非严格意

义上的 “立法者”,但与其他由学者编写的释义书相比,可作此简称。

Vgl.Savigny,DasObligationenrechtalsTheildesheutigenrömischenRechts,Bd.I,1851,S.302f.
Vgl.Meyer-Pritzl,in:HKK-BGB,§§313 314,Rn.75.
Vgl.BT-Drs.14/6040,S.177.
Vgl.Gaier,in:MüKoBGB,9.Aufl.,2022,BGB§314,Rn.5.
Vgl.Martens,in:BeckOGK,2024,BGB§314,Rn.13.
Vgl.Oetker,DasDauerschuldverhältnisundseineBeendigung,1994,S.123.
Vgl.Gaier,in:MüKoBGB,9.Aufl.,2022,BGB§314Rn.6;Martens,in:BeckOGK,2024,BGB§314Rn.14;

Stürner,DieKündigungvonDauerschuldverhältnissenauswichtigemGrundnach§314BGB,Jura2016,163,163.
Vgl.Oetker,DasDauerschuldverhältnisundseineBeendigung,1994,S.138,220f,233ff.
参见 〔日〕内田贵、大村敦志编:《民法的争点》,张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28 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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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履行不再是合同关系的消灭原因,债务人不能仅通过按约定履行债务从合同中解放。对于不

定期继续性合同,因没有终止制度的继续性合同相当于变相地使合同当事人永远受合同的 “奴

役”,〔17〕为避免私人自治和合同自由被侵蚀,法律赋予当事人随时解除权。对于定期继续性合

同,《德国民法典》独树一帜,在第314条明文规定特殊 (重大事由)终止 (Außerordentliche

Kündigung)。〔18〕包括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虽无类似规则,

但在诸多典型定期继续性合同中规定了特别解除规则,并以之为基础,实际上提取了定期继续性

合同解除重大事由解除的一般原则。〔19〕定期继续性合同的重大事由解除,更关注的是当事人之

间信赖关系已破坏,不能合理期待合同继续履行,而非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至于重大事由的引发

原因,并不限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合同外部因素,也包括违约行为。具体案件中的解除主体,

也可能包括违约方。

(二)对质疑意见的回应

《民法典》第465条第2款规定乃实证法对 “合同严守”基本理念的认可,其中的 “法律约

束力”,既包括全面积极地履行合同所设定的义务,也包括不擅自解除或变更合同的不作为义务。

法定解除权构成合同严守的例外,通常是非违约方所享有的救济工具。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

除权面临的质疑是,违背合同严守原则,与合同拘束力冲突。

实际上,2010年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PICC,第3版)尝试引入 《德国民法典》

第314条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终止规则但最终宣告失败,实质反对理由主要包括两点:第一

个理由针对 “长期合同”(long-termcontract)的界定,即将其限于持续性交易是否合适。如此

一来,诸如大型项目的建设工程合同,合同履行期限长且涉及众多不同的履行义务,与特定义务

持续履行的合同存在类似的特别解除需求,但将被排除在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此外,是否以及

如何规定长期合同的期限标准? 第二个理由针对 “正当事由”(justcause)概念的不确定性,该

概念包罗万象,可能危及 “合同神圣” (sanctityofcontracts)。〔20〕本文认为,第一个理由并非

质疑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终止的正当性,而是针对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如上文所述,《德国

民法典》中并无继续性合同的立法定义,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反思,认为英美法系所称存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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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参见 〔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

法典草案》(全译本,第1卷、第2卷、第3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13页。
需要说明的是,《民法典》中的 “解除”实质上包括了 《德国民法典》中的 “解除”和 “终止”。从法律规范层面看,

理由在于:其一,从 《民法典》第133条、第464条 “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表述看, “终止”概念是相对于设

立、变更概念而言的,是指民事法律关系变动形态之一———消灭,《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章之名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

灭)亦有助于清楚地理解终止概念的含义;其二,根据 《民法典》第557条第2款规定的 “合同解除的,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

系终止”可知,“解除”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终止”的情形之一,“终止”为 “解除”的上位概念;其三,针对继续性合同,
《民法典》仅第563条第2款规定了不定期继续性合同的随时解除权,条文用语仍为 “解除”;其四,就 “解除”的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566条规定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条文本身统一使用 “解除”一词,并未区分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分别

使用 “解除”和 “终止”。本文中,若言及德国法及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用语上使用 “终止”(德国法中为Kündigung,《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中为Termination),其他情形则统一使用 “解除”。

Vgl.Martens,in:BeckOGK,2024,BGB§314Rn.9.
Vgl.François,SanctityofContractsvs.TerminationforCause:WhyisUNIDROITafraidoftheBigBad§314BGB?

in:FestschriftfürIngeborgSchwenzerzum60.Geburtstag/1,2011,S.4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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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的复杂长期合同,虽然不完全满足继续性合同构成要件,但如果时间因素对履行范围有

决定性影响,也可基于重大事由解除。〔21〕根据2018年生效的 《德国民法典》第618条a款,

作为承揽合同的特别规则,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基于重大事由终止。第二个理由是反对定期继

续性合同重大事由终止的真正理由,其中概念的不确定性仅为次要否定原因,实际上,《德国

民法典》第314条也曾被质疑作用有限,因为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重大事由)最终被另一个

不确定法律概念 (合同的继续存续不具有可期待性)取代了”〔22〕。但是,考虑到具体合同类型

中的不同情况,重大事由的界定难以进一步特定化,〔23〕只能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通过法学

方法论上的努力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提供一般性的指引或标准。此外,不确定性并不能作为

其被否定的充分理由,诸如合同解释、诚实信用原则等概念,虽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也被

PICC所规定。

对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规则最根本的否定源于其可能冲击合同严守原则,尤其是强

调合同神圣的法国和英美法系很难接受这样的规则。其后,2016年PICC (第4版)尝试引入

“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终止”(TerminationforCompellingReason)定期继续性合同,〔24〕亦被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否决,根源仍在于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对合同严守的冲击、可能带来的权

利滥用风险,并最终危及PICC的被接受度和被使用度。〔25〕我国学者反对引入定期继续性合同

重大事由解除规则的理由亦与之相似,主要是内容不确定、与合同严守原则关系不明、有损交易

的确定性,此外,还有体系定位中难以处理与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第563条之间的关

系。〔26〕因此,本部分围绕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与合同拘束力关系展开,回应质疑并论证其正当

性和必要性。

追溯合同解除规则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法定解除权从对违约行为的惩罚转变为合同拘束力

的解消手段。各国在民法典改革和现代化发展中,一方面不再要求违约方的可归责性作为基于违

约产生的解除权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逐渐丰富并完善解除权规则体系,合同解除权并非只与违

约行为相关,违约或债务不履行也并不必然具有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关于法定解除权的正当性基

础,理论上主要有效率考量说、利益平衡说、牵连性说、应有合意说。〔27〕效率考量说只能说明

合同解除的必要性,利益平衡说只是提示了债权人获得合同履行利益与债务人摆脱合同拘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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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Vgl.Gaier,in:MüKoBGB,9.Aufl.,2022,BGB§314Rn.13.
DirkLooschelders,SchuldrechtAllgemeinerTeil,21.Aufl.,2023,§39,Rn.7.
Vgl.BT-Drs.14/6040,S.178.
SeeUNIDROIT 2016 C.D.(95)3,Annex 8,availableathttps://www.unidroit.org/english/governments/

councildocuments/2016session/cd 95 03 e.pdf,lastvisitedonNov.25,2024.建议稿第6.3.1条规定:“(1)如果存在令人信

服的理由,一方可以终止长期合同。(2)只有在考虑到个案全部情况,继续履行合同对终止方而言显然不合理时,方存在令人

信服的理由。(3)终止合同的权利应通过通知相对方的方式行使。(4)因令人信服的理由而终止合同的效果自通知时发生。”

SeeUNIDROIT 2016 C.D.(95)Misc.2,No.5,availableathttps://www.unidroit.org/english/governments/

councildocuments/2016session/cd 95 misc02 e.pdf,lastvisitedonNov.25,2024;UNIDROIT2016C.D.(95)15,No.82
118,availableathttps://www.unidroit.org/english/governments/councildocuments/2016session/cd 95 15 e.pdf,lastvisited
onNov.25,2024.

参见孙良国:《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意义》,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参见赵文杰:《论法定解除权的内外体系———以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中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切入点》,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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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冲突,牵连性说只是展现了给付和对待给付在目的上的相互依赖性,均无法从根本上论证

合同解除权的正当性。应有合意说认为,法定解除权乃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拟制,乃合同拘束

力固有限制的具体化,当事人订立合同,希望合同要么能够得到履行以实现合同目的,要么在

出现合同履行障碍且不可期待继续履行合同时,能够解除合同并请求返还已经履行的部分给

付,从而摆脱合同拘束力、重获交易自由。简言之,合同双方私人自治的应有合意划定了具有

拘束力的内容的界限,既包括通常情形下合同的履行义务及方式,也包括挣脱债之法锁的可

能性。

根据合同拘束力受限制的程度,法定解除权依次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不定期继续性合同

的随时解除权和服务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乃合同拘束力最大程度的限制,解除权人无需任何理由即

可摆脱合同拘束力。对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合同被另一个人永久地拘束,

为避免当事人无期限地受合同拘束、危及个人自主决定,不定期继续性合同当事人享有随时解除

权;而对于服务合同而言,源于特定合同类型中特殊的价值考量,服务合同一方或双方也享有任

意解除权。其二,基于违约行为产生的法定解除权乃合同拘束力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当违约行为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债权人享有一般法定解除权。其三,因合同继续履行不具有可期待性

而产生的司法解除权乃合同拘束力较小程度的限制。“虽然一个允诺约束一个人不能仅仅为自己

的便利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图,但它并不约束一个人无论对自己和他人付出什么代价都做允诺的

事情。”〔28〕意思表示并非不受限制地具有法律拘束力,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通常是在债务人认

为其能够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作出的,在所有债务关系中 “不可期待性”(Unzumutbarkeit)均构

成合同严守的内在限制。〔29〕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不仅包括法律上不能和事实上不能,还包括继续

履行不具有可期待性的不适于强制履行和履行费用过高,于此情形履行不能抗辩权不足以保护债务

人利益时,其有权请求解除合同;情势变更导致继续履行合同不具有可期待性时,协商不成的当事

人有权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因重大事由致使根据诚信原则继续履行合同超越可期待性边界时,定

期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有权请求解除。实证法中 “应然”解除权规则的缺失意味着存在合理解除需

求的合同不能被顺利解除,并引发合同僵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失效,以下简称 《合同法》)解除权规范体系本身的不完善,

导致司法实践中部分不能情形下合同解除、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引发合同僵局。《民法典》合同

编通则分编未规定定期继续性合同的一般解除权规则,典型合同分编中针对租赁合同、借款合

同、合伙合同等典型继续性合同亦无相关特别规定。定期继续性合同基于其特殊性存在特别的解

除需求,如果法律因避免冲击合同严守原则而不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司法实践中为解决问题会尝

试扩大其他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如此一来,不但立法者限制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目的不能达

到,反而加剧其他法律规范适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规则的缺失,致

使司法实践中对于诸多信赖关系破坏案件法院倾向于 “背离”履行不能制度的规范意旨不当扩张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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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美〕梅尔文·A.艾森伯格:《合同法基础原理》,孙良国、王怡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13页。

Vgl.Henkel,ZumutbarkeitundUnzumutbarkeitalsregulativesRechtsprinzip,in:FestschriftfürEdmundMezgerzum
70.Geburtstag,1954,S.249,261ff.;Nipperdey,VertragstreueundNichtzumutbarkeitderLeistung,1921,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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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

三、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的规范基础

定期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特殊的解除需求。问题是,现有法律工具是否已能够满足

该需求,以致并无新增规则或从解释论立场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现

有法律工具不足以应对的 “剩余”的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是哪些? 当事人申请解除定期继续性合

同的规范基础为何?

(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适用的局限性

我国法语境下,定期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与履行不能规则若即若离。从规范层面看,《九民纪

要》第48条规定 “长期性合同”中的违约方解除权,《合同编草案 (二审稿)》第353条第3款

虽然规定违约方解除权,但不再专门指向继续性合同,《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为非金钱债务

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的申请解除规则,单从法条出发,已无 “继续性合同”和 “违

约方”踪迹。但理论研究中,诸多学者主张扩张适用或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化解

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司法实践中循此思路审理的案件更是不胜枚举。

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纠纷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理论研究中最为热议的定期继续性合同僵

局,承租人因经营不善或经营计划变动等原因在租赁期满前不愿继续履行合同,但出租人为继续

取得租金不同意解除合同,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在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

大世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世界实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

基于履行不能和继续履行合同基础丧失不支持大世界实业的实际履行请求,“大世界实业集团公

司请求新华百货继续履行的内容包括新华百货应继续依约接收房屋、进场装修、开办经营等概括

性、持续性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显然难以强制履行,故构成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

规定的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的情形”,“租赁合同为继续性合同,这些义务的履行具有

相当程度的人合性,有赖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新华百货不愿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已经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其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时,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显然已经不复存在”〔30〕。《民法典》生

效后,诸多法院认为,承租人不愿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构成履行不能,适用第580条第2款支持其

终止租赁合同请求。〔31〕

但是,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接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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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终74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2022)苏0585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鲁03民

终528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新01民终3018号民事判决书。《民法典》生效前,
也有法院循此裁判思路。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4)沪二中民二 (民)终字第2416号民事判决书。此外,司法实践

中还存在其他审理路径,有法院认为作为违约方的承租人无权解除合同 [参见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皖13民终

190号民事判决书],也有法院虽然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不宜强制承租人继续履行,构成 《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履行不能,不

支持出租人继续履行请求,但也未援引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支持承租人解除合同请求,而是认为其无法定解除权并予以

驳回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2)京01民终4179号民事判决书],可见 《民法典》第580条适用于定期继续性合同

解除的司法实践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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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进场装修、开办经营等行为属于承租人的受领义务而非给付义务,该受领义务为不真正义

务,承租人不愿继续接收房屋并支付租金不构成 《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规定的 “履行不能”,

相应地也无该条第2款的适用空间。对此,有学者从 《民法典》第132条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出发,认为出租人负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同意承租人转租的义务,而该义务属于非金钱债务且

不宜强制履行,出租人不履行该义务致使承租人通过转租获得收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由此扩

张适用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解决房屋租赁合同僵局。〔32〕但是,承租人不负担转租义务,

其未必主张转租,出租人也可能存在拒绝转租的正当理由,上述路径无法解决全部租赁合同僵

局。更重要的是,从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否能够直接推出 “出租人负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承租人转租义务”的规则存疑。退一步讲,即便认可出租人负担该义务,那么出租人不履行该义

务时,承租人有权根据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解除合同,并无扩张适用 《民法典》第580条

第2款之必要。此外,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不仅仅出现于房屋租赁合同中,其他类型合同不能依

循上述解释路径扩张适用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因此应当从继续性合同本身的特征出发寻

找合同僵局的化解路径。

为援引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化解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还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580条第1款的非金钱债务仅约束第1款中的请求履行或履行抗辩的债务类型,不能约束第2款

的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债务类型,适用第2款时将除外的三种情形包含金钱债务具有解释的空

间。〔33〕本文持不同观点,《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紧接第1款,意在使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情

形下行使该条第1款所规定的抗辩权仍不足以保护其利益的债务人能够请求解除合同。退一步

讲,即便容许上述解释思路,将 “金钱债务”纳入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适用范围,其亦不

构成该条第1款所规定的 “履行不能”。 “法律解释必须在文义所及的范围内为之 (imRahmen

desWortsinns)”〔34〕,上述解释路径已超出法律解释所容许之界限。

进一步的疑问是,能否通过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类推适用来填补定期继续性合同解

除的法律漏洞。类推适用是将法律明文之规定,适用到该法律虽未直接加以规定但其规范上重要

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相同之案型,其法理为平等原则。〔35〕《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所适

用的情形为在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时当事人对是否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僵持不下,为平衡双方

利益,允许债务人解除合同并请求返还已提供的部分给付。而定期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乃因与时

间因素相伴的预测风险的提高和信赖基础的不可或缺,在斟酌个案所有具体情事且衡量双方之利

益后,继续维持该合同关系对申请解除一方无期待可能性。也就是说,就法律规范所欲解决的问

题而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面向过去,债务人援引该条款解除合同,意在请求返还已提

供的部分给付,而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面向未来,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人唯有解除

合同方可不再继续履行。因此,虽然履行不能和定期继续性合同履行障碍都是合同僵局产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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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参见武腾:《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合同僵局的化解》,载 《法学》2021年第3期。
参见张素华、杨孝通:《也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兼评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载 《河北法学》2020年

第9期。

FranzBydlinski,JuristischeMethodenlehreundRechtsbegriff,2.Aufl.,1991,S.476ff.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7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826 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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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但是二者相似性有限,不存在类推适用的基础。诉诸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可能

的漏洞填补路径还包括该条款的扩张适用。从法律规定的立法意旨出发,法律明文选取的类型太

过具体化时,为贯彻立法意旨,扩张适用通过减少类型化特征,将法律规定再抽象化,以兼容其

他适当案型。〔36〕但如上文所述,履行不能与定期继续性合同中解除的立法考量并不相同,故而

也不能扩张适用。

(二)《民法典》第591条适用的局限性

根据合同严守原则,当事人应受其自愿订立的合同拘束。诸如房屋租赁合同中,若承租人既

无约定解除权,也无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所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又不存在情势变更使

其能够援引 《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不愿”履行义务的承租人亦不

得主张因 “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根据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申请解除,而是

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合同双方既对立又合作,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履行通常或多或少需要另一方当

事人的协力。该协力义务或为不真正义务,仅与义务主体自身利益有关,“不愿”履行不构成履

行不能,自然无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适用空间;或为真正义务,“不愿”履行该义务构

成违约,符合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规定时对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 “不愿”履行一方不

能反而主张该义务不适于强制履行进而援引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申请解除,否则相当于赋

予其任意解除权。〔37〕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中,债务人继续履行不具

有可期待性,而债权人坚持请求履行,合同继续存续可能导致双方利益失衡,已成为我国司法实

践中必须解决的难题,法院以结果为导向的不同审理路径的选择 〔38〕凸显了理论回答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那么,是否有必要在 《民法典》中寻求新的解释论路径支持此类定期继续性合同争议中

当事人的解除请求?

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主张,从减损义务的角度对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进行限制,从而化解

此类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39〕具体的论证路径是,非违约方负担防止损失扩大的减损义务,其

中减损措施包括合理的替代交易,若非违约方违反该不真正义务,则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违约

方赔偿,以此限制债权人 (非违约方)不合理地坚持履行请求,迫使其解除合同并寻求替代交

易。问题是,替代交易与继续履行请求权冲突,为何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应当肯定非违约方的替

代交易义务而否定其继续履行请求权。对此,支持此种解决方案的学者已作充分论证。第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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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7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836页。
参见陈晨:《<民法典>债权人协力义务的体系化分析》,载 《经贸法律评论》2023年第5期。
如前注 〔31〕所提及,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承租人不愿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构成事实不能,适用第580条第2

款支持承租人终止租赁合同请求;有法院虽然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不宜强制承租人继续履行,构成 《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履

行不能,不支持出租人继续履行请求,但也未援引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支持承租人解除合同请求,而是认为其无法定解

除权予以驳回;有法院正确认识到,金钱债务不属于 《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2项 (《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适用范

围,但转而寻求其他法定解除权,以合同目的不达或合同基础丧失等理由驳回出租人的继续履行请求并判定合同解除 [参见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长中民三终字第04306号民事判决书];还有法院认为,承租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放弃占有后,
出租人没提出异议并努力进行转租的行为实为同意承租人解除请求的表现,实质上是在论证合意解除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5)苏中民终字第0096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鲁02民终9475号民事判决书。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4条明确规定:“承租人拒绝履行租赁合同给出租人造成损失的……出租人作为守

约方也负有减少损失扩大的义务,具体损失数额……一般以合同约定的三至六个月的租金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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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法上,对于债权人不合理地坚持履行请求权案件,通过令债权人负担替代交易的减损义务来限

制其实际履行请求权的规则普遍存在。〔40〕第二,《民法典》语境下该路径亦具有可行性,其正当

性源于诚信原则,合同当事人应当根据公平交易相关的合理标准适当照顾对方利益,如非违约方应

当尽量减轻对方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害以减少损害赔偿额。减损义务的制度目的是防止受损害方在对

方违约后作出 “浪费性的行为”,只要债权人怠于利用标的物的行为是背信的浪费行为,该行为的

后果就应在债权人寻求救济时有所表现,不因其主张的违约救济具体方式不同而有本质差异。〔41〕

第三,评判具体案件中非违约方的减损义务是否构成其履行请求权的限制时,应以诚信原则为根

据权衡双方当事人利益,考虑债权人实施替代交易的可能性及难度、成本,其坚持实际履行是否

有值得保护的正当利益,合同继续履行对债务人是否没有意义,债务人因减损措施限制债权人实

际履行请求权可能获得的利益以及该利益在何种程度值得保护等因素。〔42〕

如此一来,房屋租赁合同等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案件,债务人虽然不能根据 《民法典》第

580条第2款申请解除合同,但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受到 《民法典》第591条减损义务规则

的限制,并无赋予债务人申请解除合同权利的必要。是否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须在 《民法典》

中通过解释论确立类似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的定期继续合同重大事由终止规则? 该问题的回

答,取决于是否还存在 “剩余”的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需求。

不妨将目光转向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观察其主要适用对象,并考虑我国法语境下,既

有法律工具是否已足以解决问题。《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第1款第2句规定 “在斟酌个案所有

具体情事,且衡量双方利益后,将合同关系维持到所约定的消灭时间或通知终止期间届满之时,

对终止一方无期待可能性的,即存在重大事由”,该条作为继续性合同特别终止的一般规则,主

要适用于违约行为和信赖关系破坏两种情形。

就违约行为引发重大事由情形,《德国民法典》第323条基于违约行为产生的法定解除权规

则的价值判断基本上可以直接或间接运用于第314条,解除权和终止权的构成要件在很大程度上

是相同的,均不要求违约方具有可归责性,合同终止也不影响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43〕如同一

时性合同履行障碍中,债权人应当给予债务人补救合同的机会,定期继续性合同中债务人违约

时,仅在补正期限经过而无效果、催告无效果、准用第323条第2款不必指定期间或催告时,债

权人方得援 引 《德 国 民 法 典》第314条 第1款 终 止 合 同。之 所 以 区 分 一 时 性 合 同 的 解 除

(Rücktritt)和继续性合同的终止 (Küngdigung),乃因二者在法律效果层面在是否具有溯及力

上存在不同。以租赁合同为例,《德国民法典》第543条、第569条中规定了诸多构成重大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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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例如,PICC (第4版)第7.2.2条,《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第9:101条、第9:102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

案》(DCFR)第III.3:301条、第III.3:302条、第IV.B-6:101条第1款。
吉川吉樹 『履行請求権と損害軽減義務———履行期前の履行拒絶に関する考察』(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366頁

参照,转引自武腾:《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合同僵局的化解》,载 《法学》2021年第3期。
参见程坦:《减损义务对履行请求权的限制及其路径———破解合同僵局的一种思路》,载 《中外法学》2021年第4

期;武腾:《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合同僵局的化解》,载 《法学》2021年第3期;严立: 《减损规则对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替

代———以真假 “合同僵局”为中心》,载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Vgl.Gaier,in:MüKoBGB,9.Aufl.,2022,BGB§314Rn.21,26;Teichmann,in:Soergel/Gsell/Gröschler(Hrsg.),

KommentarzumBürgerlichenGesetzbuch,Band5/1a,13.Aufl.,2014,§314Rn.4;Muthers,DerRücktrittvomVertrag,2006,

S.155ff.;BT-Drs.14/6040,S.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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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约行为:如果出租人未及时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或者之后剥夺承租人的使用权 (第

543条第2款第1项)、租赁房屋的使用严重危害健康 (第569条第1款),承租人有权特别终止;

如果承租人未按约定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 (第543条第2款第3项)、担保 (第569条第2a款)

或者未尽应尽之义务显著危害租赁物、未经授权将租赁物转交第三人致显著损害出租人权利 (第

543条第2款第2项),出租人有权特别终止。我国法语境下,《民法典》并未基于法律效果对一

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区分规定, “解除”实质上包括了 《德国民法典》中的 “解除”和 “终

止”。定期继续性合同中,若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非违约方可直接适用 《民法典》

第563条第1款第2—4项解除合同,与一时性合同并无不同。换言之,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之时,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并无特殊性,沿用既有规则即可,不会产生合同僵局,也不

必借鉴德国法加以改造。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对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建立在相互信任的紧密

合作基础上的定期继续性合同而言,信赖关系破坏构成特别终止的重大事由。实际上,PICC
(第4版)修订时所讨论的终止长期合同的 “令人信服的理由”,指的也是不可修复的信赖关系破

坏。德国法中,信赖关系破坏与违约行为之间无必然联系,可能由违约行为引起,也可能源于其

他事项。除非违约方对信赖关系破坏承担主要责任,否则其重大事由终止权并不因此被排除。〔44〕

司法实践可能出现的案例类型包括:其一,双方均无违约行为,但继续履行不具有可期待性,

PICC (第4版)审议稿第6.3.1条评论中提供的假设案例一即是如此。A是X国一家生产大型

邮件处理设备的制造商,指定B作为其在Y国的独家经销商,合同期限为15年。10年后,B公

司被出售给C公司,而C公司是A公司的长期直接竞争对手。因此,B公司被出售给C公司后,

C公司将获得A公司在Y国的机密客户信息和客户资料。〔45〕其二,双方之间其他合同中的违约

行为破坏信赖关系,但争议合同本身不存在违约行为,德国学者多哈特 (Doralt)在论证重大事

由终止的必要性时所举例证颇具代表性。汽车制造商A公司与V公司签订了X地区的经销合同。

双方在该地区的品牌建设中共同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达成10年内不终止合同的约定。由于最

初的合作非常顺利,一年后双方又签订了Y地区的经销合同。又过了一年,双方又签订了Z地

区的合同。在合作的第五年,V公司任命了新的总经理。新经理在与A公司的X地区销售合同

中,突然实施了故意违约行为。此种情形下,A公司能够根据PICC (第4版)第7.3.1条第1

款、第7.3.1条第2款 (c)和 (d)项终止合同,但是根据该条款明确的措辞,仅适用于受影响

的合同,即X地区的经销合同。而Y和Z地区的合同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A公司不能在约

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提前终止相关合同。〔46〕其三,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其程度均未达到 “导

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双方之间的信赖关系已经被破坏。此时,双方均不能主张基于违约行

为产生的法定解除权,但合同关系确实难以维系,某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即为典型。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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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Vgl.BGHNJW1958,1531;OLGDüsseldorfBeckRS2008,8631.
SeeUNIDROIT2016C.D.(95)3,Annex8,availableathttps://www.unidroit.org/english/governments/councildocuments/

2016session/cd 95 03 e.pdf,lastvisitedonNov.25,2024.
Vgl.Doralt,Langzeitverträge,2018,S.442;LGDortmund,Urt.v.27.2.2019 Az.8O19/18Kart;OLGDüsseldorf,

Urteilv.5.2.2020-U (Kart)4/19;OLGCelle,Urt.v.8.12.2020 13U65/19Kart,BeckRS2020,34921,Rn.18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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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双方约定的租赁标的为Z工厂 (包括设备和工人),租赁经营期间 (20年)由承租方X负责

人员工资及保险等费用。合同履行期间,出租方Y的控股公司下发文件,拟增加公司员工薪资,

引发Z工厂工人集体维权。X向 Y 发函,表明因 Y 的集团公司下达调资文件,影响职工情绪,

并连续发生恶性事故,被迫停产等。次日,Y 向 X复函称,X擅自停止Z厂生产、给职工放假

并进行招工违反合同约定,属单方违约行为,并要求接管Z厂。在Z厂停产后,其中某工段改由

Y管理,双方僵持不下。〔47〕显然,上述案例均无法适用 《民法典》既有的解除权规则,也无法

经由替代交易义务通过减损规则化解合同僵局,有填补法律漏洞之必要。

(三)法律漏洞填补的具体方案

针对司法实践中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疑难问题,立法一直尝试予以回应,但 《民法典》第

591条和新增的第580条第2款均存在局限性,无法化解信赖关系破坏的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

就此法律漏洞,有必要从解释论立场寻求填补方案。

1.法律漏洞填补的可能路径

从 《民法典》出发,可能的漏洞填补路径是借助 “法类推 (归纳)” (Rechtsanalogie),从

实证法具体法律规定中获取共同基础思想,然后赋予这一思想以普遍法原则的性质。〔48〕《德国民

法典》第314条明文规定定期继续性合同特别终止的一般规则之前,所有继续性债务关系均可因

重大事由而被终止的普遍原则,即是经由司法实践从具体合同特别规定的价值内涵以及诚实信用

原则所推导而来的。〔49〕但是,整体归纳应当证明其所得出思想的普遍性,而 《民法典》合同

编典型合同分编中租赁合同、借款合同、合伙合同等典型的继续性合同中均无类似的特别规

定。在立法欠缺规定、司法实践也未积累足够丰富案例时,显然并不能推论出,定期继续性合

同重大事由解除作为内在秩序思想内含于 《民法典》,只是在其中并未被完全实现而已。也就

是说,从 《民法典》典型合同具体规则中并不能抽象出适用于所有定期继续性合同的重大事由

解除的一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22条第2款第1句规定了肖像权人基于 “正当理

由”的合同解除权,这一规定或许能够通过个别法律类推适用于定期继续性合同。不同于整体法

归纳,法律类推 (Gesetzesanalogie)限于对另一个完全确定的构成要件予以相同对待,该方法源

于平等原理,从立法宗旨出发,法律所规定的情形与法律所未规定的情形在法律上的相似性既决

定了有无漏洞,也决定了漏洞填补的方法。〔50〕但是,《民法典》第1022条第2款特别规定肖像

权人的 “正当理由”解除权,是因为人格利益在价值序列上优先于财产利益,若肖像许可使用合

同束缚了肖像权人人格之自由发展或损及肖像权人人格尊严,以致不可期待肖像权人继续履行该

合同,则应当赋予肖像权人单方终局性终止该束缚的权利,纵使一定程度上牺牲相对人之契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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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2)民一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的详细述评可参见韩世远: 《继续性合同的解除:
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参见 〔德〕克劳斯 威廉·卡纳里斯:《法律漏洞的确定:法官在法律外续造法之前提与界限的方法论研究》 (第2
版),杨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1 84页。

Vgl.DirkLooschelders,SchuldrechtAllgemeinerTeil,21.Aufl.,2023,§39Rn.6;BGHNJW1999,1177,1178.
参见 〔德〕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法律漏洞的确定:法官在法律外续造法之前提与界限的方法论研究》(第2

版),杨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 55页,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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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无妨。〔51〕而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是因为定期继续性合同通常履行期间较长,存

在较高的预测风险,且多建立在双方信赖基础上,有提前终止的必要,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并无

相似性,不存在类推的基础。此外,《民法典》第899条第2款第2分句规定了定期保管合同保

管人 “特别事由”解除权,亦有学者主张该条款可以作为直接适用或类推适用的基础。〔52〕但应

注意的是,此 “特别事由”非彼 “重大事由”。通常认为,《民法典》第899条第2款第2分句中

的 “特别事由”,主要是指因不可抗力或者保管人的原因,导致其难以继续履行保管义务,如因

地震导致保管库房部分坍塌不再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或者保管人患病、丧失行为能力等。〔53〕

循此理解,该条款实则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分编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解除权规则、履行不能规则

的具体化,并非源于定期继续性合同预测风险和信赖要求产生的 “重大事由”特别解除规则。〔54〕

类似地, 《德国民法典》第696条第2句规定了定期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基于重大事由 (ein

wichtigerGrund)的取回请求权,但立法说明书和理论研究中,均未将该条款视为 《德国民法

典》第314条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终止规则在有名合同中的具体化。〔55〕也就是说,无论是肖像

许可使用合同的 “正当理由”解除,还是定期保管合同的 “特别事由”解除,可被类推适用于与

该规则立法宗旨相类似的合同,但均不能作为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类推基础,难以据

此化解信赖关系破坏引发的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

如此一来,《民法典》视域下定期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只能由法院适用诚信原则,斟酌个案

具体情况,衡量双方之利益,在认为继续维持该合同关系不具有可期待性时,方允许解除合

同。〔56〕言及基本原则的法律适用,担忧与批评不绝于耳,“诚信原则是一个幌子,在其掩饰下,

法官创造新的规则,作为对法律规则和法典体系的 ‘具体化、补充和修正’”〔57〕。该质疑可以被

理解,但不能被完全接受。基本原则并非空洞的规范 (emptynorms),而是开放的规范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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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56〕
〔57〕

参见杨芳:《<民法典>第1022条第2款 (有期限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评注》,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参见韩富鹏:《违约方申请司法终止权:质疑回应、规范解释与漏洞填补》,载 《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2期;韩

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37页;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四),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375页;谢鸿飞、
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 (4),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68页;徐涤宇、张家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32 933页。

此外,也有学者主张个别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1079条关于 “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规定。参见韩世远:《继
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第126页。本文认为,虽然婚姻关系和定

期继续性合同中通常均以信任为基础,但除此之外,二者分别为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相似性有限。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在内的婚姻自由为婚姻法的核心价值,而基于对私人自治的尊重、合同对 “将来”作出安排的功能的实现需求、法律安定性,
合同法更强调合同严守原则,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的司法解除虽然源于当事人的应有合意,但须满足更高的标准,仅在例外情形

下得被肯定。

Vgl.BT-Drs.14/6040,S.176;Gaier,in:MüKoBGB,9.Aufl.,2022,BGB§314Rn.6;Jung,in:NomosKomentar
BGB,4.Aufl.,2021,§314Rn.1;DirkLooschelders,SchuldrechtAllgemeinerTeil,21.Aufl.,2023,§39Rn.6;Brox/

Walker,AllgemeinesSchuldrecht,47.Aufl.,2023,§17Rn.19;Schlinker,in:BeckOGK,2022,§696Rn.7.
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作此尝试,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23)沪0104民初517号民事判决书。

M.W.Hesselink,TheConceptofGoodFaith,inA.S.Hartkampetal.eds.,TowardsaEuropeanCivilCode,3rd
Edi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4,p.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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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s),〔58〕即使其不够准确,不能被直接涵摄适用,但法官在裁决中也并非不受限制。在定期

继续性合同僵局客观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确实无规则可供适用时,诚信原则作为 “紧急出

口”,使得缔约主体在合同难以维系时能够摆脱困境,并非 “向一般原则逃逸”,而是实际上所能

采取的最佳方案。〔59〕再者,同样因继续履行合同不具有可期待性而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势变更、

履行不能情形,也是司法实践在适用诚信原则的过程中被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且即便为立法所明

文规定后,规则中仍含有不确定性概念,尚需要结合诚信原则进行价值权衡。

2.适用 “诚信原则”的实质评价因素

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虽然并不违背合同严守原则,但裁判者应当谨慎地进行价值判

断,避免恣意适用 “诚信原则”。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经验,借鉴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适用

《民法典》第7条处理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争议时,应当综合参酌以下因素进行充分的利益权衡。

(1)合同中信赖基础的重要性及其动摇程度

定期继续性合同中信赖基础动摇是否导致继续履行合同不具有可期待性,需要综合考虑合同

的目的和类型,对当事人忠诚、能力和履行意愿等的个人信任要求,合同履行控制的有效性,合

同已履行时间及履行情况、合同履行期、为履行合同已进行的投入等因素。第一,信赖基础的重

要性及其动摇程度的判断原则上采客观标准,仅在给付的类型或合同约定决定了主观信赖是特定

继续性合同履行的前提时,才例外地将主观标准纳入考量。第二,通常情况下,一方对相对方及

其亲属、员工故意实施犯罪行为,显然构成信赖关系破坏,但其他犯罪行为则未必影响合同履

行。第三,合伙合同、投资合同等具有共同事业目的的合同,服务合同、劳务合同、物业服务合

同等要求紧密合作的合同,收养合同 〔60〕等具有身份伦理性质的合同,演艺经纪合同 〔61〕等具有

一定人身依附性的合同更强调相互信任,信赖关系动摇构成重大事由的标准应该更低。但通常不

以当事人之间更强的相互信赖为履行前提的定期继续性合同,违约行为也可能引发重大事由。例

如,《德国民法典》第569条第2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持续侵扰住宅安宁,也可能构成第543条

第1款所称重大事由。司法实践中,迟延支付租金不满足 《德国民法典》第543条第2款第3项

规定的要件,但综合考虑个案情况足以表明承租人缺乏支付意愿严重动摇合同信赖基础时,出租

人亦有权解除合同。〔62〕

(2)任意性法律规范中的利益衡量

适用诚信原则解决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既是运用一般法律原则对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法

律漏洞的填补,也是对缔约主体所达成的合同漏洞的填补。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使

得缔约主体不可能将所有既存事实及可能发生的情况纳入考虑并围绕其进行合同约定,定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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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Vgl.Lurger,GrundfragenderVereinheitlichungdesVertragsrechtsinderEuropäischenUnion,2002,S.384.
SeeHansHenrikEdlund,ImbalanceinLong-TermCommercialContracts,5EuropeanReviewofContractLaw427,

441 (2009).
司法实践中,继父母离婚可能构成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收养合同解除的重大事由。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沪02民终2943号民事判决书。
司法实践中,基于演艺经纪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合同的存续以双方的信赖关系为前提,法院常常因信赖关系

破裂或信赖基础丧失 “酌定解除”演艺经纪合同。参见刘承韪:《论演艺经纪合同的解除》,载 《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Vgl.BGHNZM2012,22,Rn.15;Wiederhold,in:BeckOKBGB,71.Ed.,2024,§543Rn.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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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同的预测风险和信赖关系破坏的可能性更使合同漏洞不可避免。合同漏洞的填补方法包括任

意性规范的适用和合同的补充解释。合同的补充解释乃 “考虑到当事人未予规整之情事,在合理

权衡双方利益时,依诚实信用原则本将采取的规则”,〔63〕任意性规范很大程度上是 “诚实且理性

的当事人可推知之意思的法定类型化”〔64〕,代表了立法者对典型的利益状态的评价,能够更大程

度地避免裁判者的主观价值评价和恣意。适用诚信原则判定是否存在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重大事

由时,应当充分考量既有法律规则中的利益衡量。例如,作为组织型契约的合伙合同,明显有别于

交易型契约,更强调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协作,但 《民法典》合伙合同章规则并不完备,《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 《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协议及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的相关规范,构成了 “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65〕。《合伙企业法》第45条第3项规定了

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人发生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时退伙的权利,其中的利益衡量在判定合伙

合同的重大事由解除时可供参酌。

(3)合同的风险分配

合同法定和约定风险分配亦影响重大事由的认定,原则上,申请解除一方的相对方风险领域

内事项才能构成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重大事由,申请解除方自己风险范围内的事项只在例外情

况下被认可构成重大事由。例如,房屋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理应了解房屋租赁的相关政策性规

定,前瞻性预判自身业务风险,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能以经营收益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66〕

当然,若合同继续履行的不可期待性由合同当事人范围外的风险引发,且满足情势变更构成要

件,当事人可根据 《民法典》第533条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无须适用诚信原则主张基于重大事

由解除合同。

(4)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与可归责性

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定期继续性合同时,违约行为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主张解除一

方的可归责性也不排除其申请解除权,但是在考虑个案情况进行利益权衡时发挥重要作用。如果

信赖关系破坏主要归责于相对方,主张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合同通常被支持;而在信赖关系破坏主

要归责于己方时,重大事由的判断标准将被提高甚至重大事由可能被否定。合同的履行或多或少

有赖于缔约主体间的信任和协力,一方不能 “利用”违约行为破坏信赖基础反而主张重大事由解

除。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起初信赖基础动摇可能只归责于一方,但其后双方都对争议

的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双方对信赖基础破坏均具有可归责性,无法再清晰确定对信赖基

础破坏承担主要责任的一方,而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都不足以单独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于此

情形下双方均有权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合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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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Finkenauer,ErgänzendeAuslegungbeiIndividualabreden,AcP213 (2013),619,622.
Canaris,WandlungendesSchuldvertragsrechts,AcP200 (2000),273,285.
周江洪:《合伙合同的四个维度》,载 《财经法学》2022年第6期,第146 147页。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2)京01民终4179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皖13民

终19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02民终4200号民事判决书。德国法中类似判决参见 OLGDüsseldorf

BeckRS2008,8631,Rn.18;BAGNJW2018,3267,S.3269,R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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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程序和效果

《民法典》中并无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则,适用诚信原则的重大事由解除权源于解

释论立场的理论建构,因此有必要对解除程序和效果作进一步阐释。

(一)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程序

根据权利行使程序的不同,《民法典》中解除权包括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前者包括 《民法

典》第562条第2款规定的约定解除权和 《民法典》第563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根据 《民

法典》第565条规定,解除权人既可以直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也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

确认之诉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后者包括 《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第2分句规定的情势变更情

形下请求解除、《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规定的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情形下申请终止,当事人

只能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形成之诉的方式主张。定期继续性合同的重大事由解除,乃为化

解信赖关系破坏引发的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而提出的解释论方案,有赖于在对通知解除和司法解

除的区分原因以及司法解除的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与之适配的程序。

能够通过通知方式行使的解除权为普通形成权,法院作出的支持解除请求的判决为确认判

决,效力只及于参加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形成之诉方式行使的解

除权为形成诉权,法院作出的支持解除请求的判决为形成判决,具有对世形成力。〔68〕尽管有上

述区别,作为普通形成权的约定解除权、一般法定解除权和作为形成诉权的申请司法终止 (解

除)合同的权利在性质上均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法律仅是对权利行使方式作出不同的程序性要

求。详言之:其一,形成诉权虽名为 “诉权”,但并非程序法意义上的诉权,而是一个典型的实

体法概念,属于广义形成权的下位概念。〔69〕其二,权利的行使方式并不改变权利的本质,无论

是 《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中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还是第580条第2款中的 “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均应当解释为当事人根据其实体法上的权利,申

请法院提供司法保障。类似地,根据 《民法典》第148条、第150条,受欺诈方、受胁迫方撤销

权的行使亦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的方式进行,但这并不影响撤销权属于当事人

实体权利的性质。形成诉权 “通过诉讼进行行使的法技术处理,在形成表示与形成效果之间设定

了一项程序,这一程序过程的插入,仅仅是对于权利人在实体权利上的检索”〔70〕,权利的行使及

其法律效果仍然取决于当事人,形成诉权的性质仍为当事人在私法上的实体权利。如果当事人满

足形成诉权的构成要件,法院有义务作出支持判决,实际上是当事人将国家权力作为行使形成诉

权的工具。〔71〕其三,从 《民法典》第533条和第580条文义出发,“当事人请求”为法院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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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71〕

参见刘哲玮:《普通形成权诉讼类型考辨:以合同解除权为例》,载 《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张海燕:《合同解

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
参见刘哲玮:《诉的基础理论与案例研习》,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6页;王杏飞、王安冉:《论 <民法典>中的

形成权及其诉讼实现》,载 《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Vgl.Schlosser,GestaltungsklagenundGestaltungsurteile,1966,S.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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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如果当事人未将情势变更、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作为抗辩权行使或纳

入诉的范围,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在诉讼或仲裁中依职权适用上述条款。之所以将广义形成权区

分为普通形成权和形成诉权,强调形成诉权必须通过诉讼方能实现,是因为 “其影响相对人利益

甚巨,为创设明确的法律状态,有由法院审究认定形成权的要件是否具备的必要”〔72〕。形成诉权

须通过诉讼方能行使,旨在约束权利行使行为,同时避免形成行为效力的不确定性。〔73〕

论及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的重大事由解除,学者多认为权利行使程序应当为司法解除而非通知

解除,〔74〕本文亦持相同见解。理由在于:一方面,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定期继续性合同属于例外

情形下的法律救济手段,依据诚信原则判定信赖关系破坏是否构成重大事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为约束权利行使行为,尽可能避免权利滥用,权利行使程序宜为司法解除而非通知解除。通

过起诉方式行使解除权,能够实现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与安定性,实现司法权对私权变动的介

入与控制。〔75〕另一方面,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权通过司法方式行使,能够确保法律规

则之间的体系协调和价值融贯,实现法秩序的评价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即便现代民法理念更

新,解除权不再是针对违约方的惩罚工具,而是合同当事人摆脱合同拘束力的手段,但原则上仅

陷入履行障碍的债务的债权人 (非违约方)享有解除权。作为例外,合同的继续履行不具有期待

可能性时,当事人也享有法定解除权,该解除权被包含于当事人的假定合意之中,换言之,若当

事人考虑到相关情形,将约定解除权条款。“可期待性公式”(Zumutbarkeitsformel)作为一项原

则,对所有债务关系而言均构成内在固有的义务界限,给僵化的合同严守原则松绑,在异常情况

下限制或否定已经达成的约定的拘束力,以满足个案正义需求。〔76〕其涉及的情形包括情势变更

时双方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定期继续性合同因

重大事由难以继续履行。对于前两者,《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和第580条第2款均规定了司

法解除,基于类似的价值判断,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也应当采取形成诉权模式,由当事

人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再者,司法实践中,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定期继续性合同的情形

可能也同时构成情势变更,当事人援引相应法律规定申请解除合同即可,由此也避免法律效果的

不确定性。

既然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在性质上为当事人的形成诉权,那么,是否适用除斥期间

规定,如何确定除斥期间? 为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分析法律为形成权规定权利消灭时间的理

由。形成权意味着权利人单方意思决定法律关系的变动,因此为保护形成权相对人对尽快明确形

成权是否行使及法律关系确定的利益,法律通常为形成权规定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作为不确定状

态的控制手段,本质在于在形成权的塑造力和权利确定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其经过意味着赋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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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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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刘承韪:《论

演艺经纪合同的解除》,载 《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参见宋史超:《形成诉权行使方式的反思与重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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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体法律关系塑造力的必要性逐渐减弱,进而在减弱到相当程度时,取消塑造力赋予。〔77〕《民

法典》第199条对除斥期间作了一般规定并明确其适用于解除权,第564条进一步规定了解除权

行使期限。在通过司法解除行使形成诉权的各种情形下,法律关系确定的迫切性相比于通知解除

有过之而无不及,理应适用除斥期间规则。定期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重

大事由后的合理期间内向法院起诉申请解除合同。从解除方角度看,除斥期间同时也是 “观望

期”,权利人在重大事由发生后越长时间不申请解除,越说明尽管可能存在解除事由但合同继续

履行对其并非不可期待。从相对方角度看,除斥期间能够促使法律关系状态尽快被明确,避免其

长时间处于合同可能被解除的不确定状态。

但是,重大事由事实状况复杂,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申请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难以形成统一的一

般规则,应当参酌以下因素确定:第一,充分考虑双方或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结合合同类型和目

的、信赖基础破坏事实复杂程度、当事人情况等因素予以确定。例如,当事人一方为共同共有

人、公司等组织机构时,应当将合理的决策时间纳入考量。第二,充分尊重法律规定中体现的立

法者价值判断。例如,对于 《民法典》所未规定的雇用合同,基于重大事由解除的除斥期间的确

定可参照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第三,除斥期间不能

过短,应给予权利人合理的考虑时间,避免过短的除斥期间迫使权利人 “匆忙”解除合同,也避

免权利人在过短的观望期未行使权利而被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对其并非不可期待。第四,除斥期间

不得长于1年。对于通知解除,《民法典》第564条第2款规定的除斥期间为1年,司法解除不

应更长。第五,类似于通知解除,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因重大事由申请解除的

权利消灭。通常情况下,信赖基础动摇时,合同当事人处于协商沟通阶段,赋予相对方催告权使

其能够决定,是通过催告确定对方申请解除权的合理期限以尽快结束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还

是因希望合同关系被 “挽救”而继续处于不确定状态。

(二)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效果

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效果主要涉及解除时间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就非金

钱债务履行不能情形下的司法解除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

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规定,原则上为 “起

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但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选取其他 “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

的时间,该条款在作出一般规定的同时不失灵活性。就情势变更情形下的司法解除时间,《民法

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32条第3款规定 “应当综合考虑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当

事人重新协商的情况以及因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等因素”,乃因情势变更情形

下当事人尚有重新协商义务,法律效果可能为合同变更,时间的确定更为复杂。就定期继续性合

同的司法解除,有学者对演艺经纪合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多以法院判决生效之日为

解除时间。〔78〕本文认为,可参照适用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确定定期继续性合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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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参见刘承韪:《论演艺经纪合同的解除》,载 《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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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除的时间。理由在于,第一,应当明确相对确定的解除时间,以便于当事人形成预期;第

二,与履行不能中的司法解除类似,既然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正当性被肯定,在符合

构成要件时,继续履行合同不具有可期待性,就应当尽早结束合同关系,便于当事人重新进行交

易安排;第三,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权为形成诉权,只能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行

使,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时是对方当事人能够明确知悉的最早时间;第四,考虑到其规范基础为诚

信原则,法律适用中的利益衡量较为复杂,宜保留司法裁量的空间,但法院必须进行充分说理论

证。此外,不同于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原则上无须为相对人保

留合理期间,但是权利人可以给予相对方确定的期间,期间经过后方解除合同。

德国法上,继续性合同终止不具有溯及力,理由在于:一方面,溯及力不符合比例原则,也

不符合双方利益;另一方面,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的正当性源于未来的预测风险,与已经完成的

给付无关。《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关于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规定,统一使用 “解除”一词,

并未区分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分别使用 “解除”和 “终止”。但是,《民法典》体例及条文用

语未作区分,不意味着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相同。立法者释义书指出,本法

采取了广义的终止概念,“解除”仅是 “终止”的原因之一,同时在解除的效果上区分有溯及力

的解除和没有溯及力的解除,其中没有溯及力的解除就相当于狭义上的 “终止”。 《民法典》第

566条第1款中 “合同性质”,是指合同标的的属性,合同标的的属性不可能或者不容易恢复原状

的,不必恢复原状,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合同即属于此类情况,此类合同中已履行合同期

间的内容基本都有其相应的合同对价,该对价可以被解释为当事人在此期间内的 “部分合同目

的”,在法律上足以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没有必要恢复,更何况此类合同已经履行的合同期间

无法逆转,事实上也不可能恢复。〔79〕该见解为学界通说,〔80〕本文亦认为,从继续性合同当事

人的利益状态出发,原则上解除不具有溯及力。

但是,定期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具有溯及力并不绝对。德国学界认为,终止与解除之间的界

限是相对的,继续性合同中已经给付的返还不切实际或者不可能并不构成排除解除权条款适用的

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德国民法典》第346条第2款第1项本身就规定了所获得的给付的返还或

收益的交出被排除时债务人的价额偿还义务。〔81〕部分法国学者亦对继续性合同终止不溯及既往

提出质疑:一方面,因继续性合同已经履行的事实无法抹灭而认为终止不能溯及既往,是将事实

问题与法律问题混淆,二者之间无必然联系,况且一时性合同也可能存在类似事实;另一方面,

定期继续性合同是单一的合同,不能被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合同,根据合同存续期限的不同,对价

可能有所不同,定期继续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解除但仍维持原合同对价未必妥当,已经履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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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对价未必均衡。〔82〕合同的可分性以及维持当事人所要求的给付的总体性均衡是限制解除的

溯及力的正当化要件。〔83〕本文认为,相较于不定期继续性合同,定期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对合

同的履行通常有更明确的预期,合同履行期间的长短可能对合同价款、履行方式、履行时间等条

款有重要影响。若割裂地分别观察解除前和解除后的效果,可能实际上是强制相对方在维持其他

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合同变更为更短期限的合同。《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灵活的立法技术留

下了充分的法律解释空间,例外情形下,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可充分考

量个案具体情况。但应注意的是,维持合同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均衡性并非只有令合同解除具有溯

及力一种手段,也可在确定损害赔偿额时予以考虑。此外,分析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效果时,应

将信赖关系破坏是否可归责于当事人纳入考量。若双方在解除前一直按约定以令对方满意的方式

履行合同义务,则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不具有正当性。

五、结 论

不同于一时性合同,继续性合同存续期间持续产生新的履行义务,当事人面临更高的预测

风险,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更为重要,法律有必要考虑其特别的解除需求。合同严守只有在

与私人自治的功能契合时方有效力,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特殊解除需求源于当事人的应有合意,

乃合同拘束力内在固有限制的具体化,并不违背合同严守原则。实证法中 “应然”的解除规则

的缺失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为解决问题而不当扩大其他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加剧法律适用的

不确定性。

检索 《民法典》中化解定期继续性合同僵局的可能路径并进行分析可知: 《民法典》第

580条第2款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的解除规则不能被直接适用,因解

除需求产生的原因和规范目的不同,也难以被类推适用或扩张适用;根据诚信原则要求,债权

人负担替代交易的减损义务时,能够通过适用 《民法典》第591条限制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

权以解决部分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争议;但除此之外,对于信赖关系破坏引发的定期继续性合

同僵局的化解,《民法典》并未直接提供规范供给,也未提供个别类推或整体类推的基础。法

律漏洞的填补只能诉诸诚信原则,定期继续性合同的继续履行超越可期待性边界时,当事人有

权申请解除。

为约束权利行使行为,实现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与安定性,实现司法权对私权变动的介入

与控制,实现法秩序的评价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定期继续性合同中重大事由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应当为司法解除而非通知解除。该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形成诉权,适用除斥期间规则。司法裁判中

应当谨慎进行价值判断,避免恣意适用 “诚信原则”,应当参酌合同中信赖基础的重要性及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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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程度、任意性法律规范中的利益衡量、合同的风险分配、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与可归责性等

因素实质评价,并进行充分说理和论证。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时间可以参照适用 《民

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原则上为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合同解除的效果原则上

无溯及力。

Abstract:Inlong-termcontracts,thetimefactorsignifieshigherpredictiverisksandastronger

requirementformutualtrustbetweentheparties.Itisnecessaryforthelawtoprovidewith

additionalopportunitiesforpartiestoescapefromthebindingforceofthecontract.Therequest

forterminationisaspecificmanifestationoftheinherentlimitationsofcontractualobligations,

arisingfromthedueconsensusofprivateautonomyandnotcontraveningtheprincipleofpacta

suntservanda.Article580,paragraph2oftheCivilCodeisneitherdirectlyapplicablenor

analogouslyextendedtothecontractualdeadlockinlong-termcontracts.Article591oftheCivil

Codeimposesadutyoncreditorstomitigatedamagesthroughsubstitutetransactions,thereby

restrictingthecreditorsrighttodemandperformance,whichcanonlypartiallyalleviatethe

deadlockinlong-termcontracts.Itisnecessarytoapplytheprincipleofgoodfaiththrough

interpretativemethodologiestosubstantiatetheruleallowingterminationforacompellingreason,in

ordertofilllegalloopholesandtomeetthedemandofterminatingthelong-termcontractwhere

therelationshipoftrusthasbeenbroken.Toensureclarityinthechangesoflegalrelationsand

consistencywithinthevaluesofthelegalsystem,thepartiescanonlyapplytothecourtsor

arbitrationinstitutionsfortermination.Thisrighttoapplyforjudicialterminationconstitutesa

formativeactionrightandissubjecttorulesofthestatueofrepose.Inadjudicatingspecificcases,

judgesshouldconsidersubstantiveevaluativefactorsforathoroughbenefitmeasurementand

reasonedjustification.ThetimeofterminationcanbedeterminedbyreferringtoArticle59ofthe

Interpretationofthe GeneralPrinciplesofContractsoftheCivilCode,andtheeffectof

terminationisnotretroactiveinprinciple.

KeyWords:long-termcontract,contractualdeadlock,impossibilityofperformance,dutyof

mitigation,judicial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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